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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与ＢＩＳＦＡ《涤纶短纤维试验方法》（１９９８版）、ＢＩＳＦＡ《锦纶短纤维试验方法》（２００２版）、ＢＩＳ

ＦＡ《粘胶、莫代尔、莱赛尔、三醋酯短纤维和丝束试验方法》（２００４版）中纤维长度的测定部分的一致性

程度为非等效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１４３３６—１９９３《合成短纤维长度试验方法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１４３３６—１９９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
———将标准名称改为《化学纤维　短纤维长度试验方法》，适用范围包含了纤维素纤维；

———规定了争议时采用束纤维中段称量法；

———修改了超长纤维和过短纤维界限的定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散件实验室样品和试样的抽取，明确了试验数量的确定方法；

———修改了实验室样品的调湿时间，增加了附录Ｃ快速调湿时间；

———修改了化学纤维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的相对湿度；

———增加了长度偏差率的计算公式；

———增加了附录Ａ“单纤维仪器测量法”；

———增加了附录Ｂ“单纤维手工测量法”；

———增加了附录Ｄ“预加张力的求取方法”；

———增加了附录Ｅ“统计：术语和计算”；

———增加了试验报告的内容。

本标准的附录Ｅ为规范性附录，附录Ａ、附录Ｂ、附录Ｃ、附录Ｄ均为资料性附录。

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上海市纺织工业技术监督所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、山东海龙股

份有限公司、上海联吉合纤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管晓燕、龚蔚、邢春花、石荣科、许晔峰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４３３６—１９９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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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纤维　短纤维长度试验方法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化学纤维短纤维长度试验方法：束纤维中段称量法、单纤维仪器测量法（附录Ａ）和单

纤维手工测量法（附录Ｂ）。有争议时采用束纤维中段称量法，该法不适用时相关方商定相应的试验

方法。

本标准适用于聚酯（涤纶）、聚酰胺（锦纶）、聚丙烯腈（腈纶）、聚丙烯（丙纶）、聚乙烯醇缩甲醛（维

纶）、纤维素纤维等化学纤维短纤维平均长度、长度偏差率、超长纤维率和倍长纤维含量的测定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３２９１．１　纺织　纺织材料性能和试验术语　第１部分：纤维和纱线

ＧＢ／Ｔ６５２９　纺织品的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

ＧＢ／Ｔ８１７０　数值修约规则

ＧＢ／Ｔ１４３３４　化学纤维　短纤维取样方法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ＧＢ／Ｔ３２９１．１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３．１

超长纤维　狅狏犲狉犾犲狀犵狋犺犳犻犫狉犲

名义长度在３０ｍｍ以下的纤维超过名义长度５ｍｍ并小于名义长度２倍者；名义长度在３１ｍｍ～

５０ｍｍ的纤维超过名义长度７ｍｍ并小于名义长度２倍者；名义长度在５１ｍｍ～７０ｍｍ的纤维超过名

义长度１０ｍｍ并小于名义长度２倍者。

３．２

过短纤维　狅狏犲狉狊犺狅狉狋犳犻犫狉犲

名义长度在３１ｍｍ～５０ｍｍ 的纤维，小于２０ｍｍ 者；名义长度在５１ｍｍ 以上的纤维，小于

３０ｍｍ者。

４　试验通则

４．１　取样

———散件实验室样品和试样按需取出，不得低于５０ｇ；

———批量样品中实验室样品和试样抽取按ＧＢ／Ｔ１４３３４规定。

不要抽取在运输途中意外受潮、污染、擦伤或包装已经打开的包装件。

４．２　预调湿、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

４．２．１　预调湿

当试样回潮率超过公定回潮率时，需要进行预调湿：

———温度不超过５０℃；

———相对湿度５％～２５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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